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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测绘股份                                   股票代码：300826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Nanjing Insititute of Surveying,Mapping&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Co. Ltd.）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 88 号）

首首次次公公开开发发行行股股票票并并在在创创业业板板上上市市

上上市市公公告告书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零二〇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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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

人”、“测绘股份”）股票将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

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

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

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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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

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就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作出的重要承诺及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价格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高投，实际控制人卢祖飞先生、江红涛女士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

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本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1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

除息的，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本人所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1 即 2020 年 10 月 2 日，遇非交易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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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

职，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

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4、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

本人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不论本人在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

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5、本人/本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并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本人/本

公司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发行人

股份。本人/本公司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

关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

制。若本人/本公司或发行人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本公司不得

进行股份减持。

6、本人/本公司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期间

持续有效，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承诺期限届满后，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人/本公司所直接/间接持

有的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储征伟、李勇、左都美、刘文伍、

刘键、卢金芳、钟金宁、陈昕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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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2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

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

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上述收盘

价格指发行人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

因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职，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

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4、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论本人在

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5、本人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严格履行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

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若本人或发行人存在法定不得减

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得进行股份减持。本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

股票期间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承诺

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人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以上承诺内容均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如违反该承

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损失的，本人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三）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马广玲、王际高承诺

2 即 2020 年 10 月 2 日，遇非交易日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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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

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除前述锁定期外，本人在发行人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的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如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自本人申报离职之日

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3、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发行人申报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及相应变动情况；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持股变动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论本人在

发行人处的职务是否发生变化或者本人是否从发行人处离职，本人均会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

4、本人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并严格履行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锁定承诺。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

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并遵守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若本人或发行人存在法定不得减

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不得进行股份减持。

本人作出的上述承诺在本人持有公司股票期间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

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承诺期限届满后，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条件下，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以上承诺内容均为不可撤销之承诺，如违反该承诺给发行人或相关各方造成

损失的，本人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公司其他股东出具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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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2018 年 5 月 26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后适

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公司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科学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回报，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利润状况和生产经

营发展实际需要，结合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

外部融资环境等情况，在累计可分配利润范围内制定当年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依照同股同利的原则，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数分配利润。

2、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1）利润分配政策由公司董事会制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1）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时应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公众

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公司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

作出决议，必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

策发表独立意见。

2）公司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监事的过半数

通过。

3）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时，应当安排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作出

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

（2）既定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条件、决策程序和机制

1）公司调整既定利润分配政策的条件：

①因外部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②因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③因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发生变化。

2）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应事先征求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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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监事会意见，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表决通过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并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批准，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提案中

应详细论证并说明原因，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作出对既定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事项的

决策程序和机制按照上述第（1）点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和事项决策程序执行。

3、差异化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以下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

处理。

前述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

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4、利润分配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股利分配的形式主要包括现金、股票股利以及现金与股票股利相结合三

种。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

现金流状况，并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在保证最

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为保持股本扩张与业绩增长相适

应，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利润分配的期限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

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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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3）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①当年期末未分配利润为正；

②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

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2）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

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

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

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3）现金分红比例：

①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

性，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②当年未分配的可分配利润可留待下一年度进行分配；

③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4）符合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和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并公开披露，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还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5）公司如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

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5、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使用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购买资产、购买设备、对外投资等投资支出，

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财务结构，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公司快速发展，实现



10

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目标，并最终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2018 年 5 月 26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实现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的公司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

享有。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为 18,790.61

万元。

五、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

为稳定公司股价，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利益，公司特制定以下股价稳定预

案，并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上市之日起生效。

1、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件和程序

自公司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3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公司上一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若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收盘价将作相应调整，下同），

应当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的实施

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的10个交易日内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

的实施。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公司为稳定股价启动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事会

上，对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公司为稳定股价启动回购股份事

宜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2、具体措施和方案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同）和高级

管理人员为承担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的主体。在不影响公司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可采取如下具体措施及方案：

（1）公司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当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应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制定股份回购方案，向社会公众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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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公司部分股票，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

件。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累计不高于回

购股份事项发生时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如果

公司股份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公司可不再实施向社会公众

股东回购股份。

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时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员以

增持公司股票的方式稳定公司股价，并明确增持的金额和期间。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在不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具体方案

后的10个交易日内，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下述

措施以稳定公司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

条件：

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确定

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购买所增持股

票的总金额，不高于其自公司上市后累计从公司所获得税后现金分红金额的30%

（包括直接和间接取得的分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方

案公告后，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可以终止增持股份。

除因被强制执行或上市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股或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

的停止条件外，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不转让其直

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除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外，不由公司回购其直

接/间接持有的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因

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内不再作为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而拒绝实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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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不迟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后

的10个交易日内，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积极采取下述措

施以稳定公司股价，并保证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

件：

在符合股票交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公司关于稳定股价具体方案中确定

的增持金额和期间，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购买所增持股

票的总金额，不高于其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现金分红总额的30%（包括直接

和间接取得的分红）或其上年度从公司领取的税后总薪酬的30%（孰高）。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后，如果公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

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上述人员可以终止增持股份。

除因继承、被强制执行或上市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股或触发前述股价稳定

措施的停止条件外，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不转让

其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除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外，不由公司回购

其直接/间接持有的股份。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触发前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因在股

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内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而拒绝实

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本公司如有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将要求其接受稳定公司股价

预案和相关措施的约束。

3、稳定股价措施的实施程序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回购股票的审议决策程序及执行程序。其他

主体提出增持的，公司将于收到增持计划后2个交易日内公告，提出增持方案的

主体于公告后10个交易日内开始实施，实施期限不超过公告计划之日起30个交易

日。

4、稳定股价方案的终止情形

自稳定股价方案实施期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股价稳定措施

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1）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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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3）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继续增持发行人股份

将导致其和/或其一致行动人（依上市公司收购相关管理规则项下所界定）触发

要约收购且不符合法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申请情形或豁免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情形

的。

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满后，如再次发生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则再

次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5、约束措施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就上述稳定

股价措施接受以下约束：

（1）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

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3）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相关经济损失。

本预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年。

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

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为南京高投、储征伟。

1、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高投，实际控制人卢祖飞、江红涛夫妇出具的承诺

（1）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拟长期直接/间接持有公

司股票。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本公司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

段减持本人/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则本人/

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人/本公司减持前述

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

/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在遵守

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本公司在上述锁定期满后24个月内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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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本公司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总数的25%，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3）若拟减持发行人股票，将在减持前15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未履行

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且该等减持将于减持计划公告后6个月内通过相关证券

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依法进

行。本人/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

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经

济损失。

2、公司股东储征伟出具的承诺

（1）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公司发展，并将严格遵守关于

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

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在该部分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2）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本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

本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

低于发行人的股票发行价格。若在本人减持前述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股票

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3）若拟减持发行人股票，本人将在减持前15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未

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且该等减持将于减持计划公告后6个月内通过相关

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竞价交易或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方式依

法进行。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因未履行上述承

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赔偿相关经济损失。



15

七、关于《招股说明书》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

在相关监管机构作出上述认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公告回购股份

的计划，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如公司股票未上市的，回购价格为

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如公司股票已上市

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与回

购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孰高者。如果因公司发

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导致公司股份变化的，回购数量将相

应调整。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1、在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应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

2、投资者损失依据相关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金额或者公司与投资者

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合理确定。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

本公司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将敦促公司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如公司股票未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

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如公司股票已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

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与回购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

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孰高者。如果因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原因导致公司股份变化的，回购数量将相应调整。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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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1、在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本人应启动赔偿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

2、投资者损失依据相关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金额或者公司与投资者

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合理确定。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公司招股说明书被相关监

管机构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

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1、在相关监管机构认定公司招股说

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应启动赔偿

投资者损失的相关工作；2、投资者损失依据相关监管机构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金

额或者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者通过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方

法合理确定。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华泰联合证

券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督导发行人规范运行，对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进

行核查，对发行人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是否符合法定发行条件做出专业判断，

确保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华泰联合证券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华泰联合证券将依法先行赔偿

投资者损失。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华泰联合证券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执业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要求，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为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依法出具相关文件，容诚保证所

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因容诚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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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投资者损失。

（六）验资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注册会计

师执业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的要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为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依法出具相关文件，致同

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因致同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七）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承诺：若因本所为南京市测绘勘

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本所将严格

履行有权部门生效文书认定的赔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

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八、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1、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

本次发行股票可能导致投资者的即期回报被摊薄，为优化投资回报机制，维

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拟采取多种措施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

的持续回报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1）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作为专业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加大技术研

发力度，不断拓展新技术，优化产品应用水平并开发新产品。一方面在稳固、发

展传统业务基础上，积极拓展业务领域，进一步培育地理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等

新兴业务；另一方面，持续优化生产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及效率，实现降本

增效、释放产能，从而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深入挖掘服务深度，拓展服务范围，完善市场体系

公司在核心市场区域已形成较强的品牌影响力，公司将继续做好客户需求调

查和分析，进一步稳固、挖掘南京市场的宽度和深度，为客户提供多方位的优质

服务，不断巩固现有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公司将依托核心市场形成的测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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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技术能力以及地理信息系统集成与服务的先行先试业务、模式、经验，采

用差异化的竞争策略积极开拓江苏省外市场，计划在全国一、二线城市设立经营

机构，完善营销网络及本地化服务能力。公司将加强对不同区域市场的研究和竞

争分析，围绕客户需求，根据不同区域、不同产品、不同客户的特点，开展针对

性的营销策划和业务推广工作。

（3）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公司拟通过多种

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调配资源，开展募投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建设工作；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及运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项目相关的人才与技术储备，争取募投项目早日达成并实现预期效益，从而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未来几年的股东回报，降低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

的风险。

（4）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

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

存储、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

的检查和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5）保持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持续、科学、稳定的股东分红机制和监督机制，公司已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制订上市后使用的《公司章程（草案）》，

就利润分配政策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定，并制定了《上市后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从而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合理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采取多种措施持续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积极推

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以提高公司对投资者的回报能力，有效降低原股东即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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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被摊薄的风险。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后续出台的实施细则，

持续完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项措施。

上述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做出投

资决策。

2、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控股股东南京高投、实际控制人卢祖飞及江

红涛夫妇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就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事宜，特承诺如下：

① 本人/本公司将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前

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② 若本人/本公司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的，本人/本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对本人/本公司作出的相关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对发行人或股东

造成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将给予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补偿。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

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相关监管要求，

就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事宜，特承诺如下：

①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② 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③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④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⑤ 本人承诺，未来如公司公布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⑥ 本人同意，将根据未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规定，

积极采取一切必要、合理措施，使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

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前述承诺或拒不履行前述承诺的，本人将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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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对本人作出的相关处罚或采取的相关监管措施；对发行人或股东造成损

失的，本人将给予充分、及时而有效的补偿。

九、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1、发行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1）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在本次发行及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若本公司未能履行承诺事项中各项义务或责任，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并向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披露承诺事项未

能履行原因，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等处理方案，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承担相应赔偿金额。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本公司履行承

诺。

（3）自本公司完全消除其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前，

本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加薪资或津贴或分配红利

或派发红股（如有）。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

针对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之履行事

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若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项中的各

项义务或责任，则本人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予以约束：

（1）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能完全且有效

履行承诺事项的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以自有资金补偿公众投资者因依赖相关承诺实施交易而遭受的直接损

失，补偿金额依据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认

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3）本人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如有）的锁定期除被强制执行、上

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让的情形外，自动延长至本人

完全消除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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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本人完全消除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前，

本人将不收取发行人支付的薪资或津贴及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如有）；

（5）如本人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该等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本人应当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支付给发行人指

定账户。

如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在不可抗

力原因消除后，本人应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造成

本人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况，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同时，本人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

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发行人和发行人投资者的利益。本人还应说明原有承诺在不

可抗力消除后是否继续实施，如不继续实施的，本人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承

诺。

3、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

约束措施

针对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之履行事

宜，公司的控股股东南京高投、实际控制人卢祖飞及江红涛夫妇，公司公开发行

前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储征伟，出具如下承诺：

本人/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在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

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若本人/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人/本公司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

施予以约束：

（1）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能完全且有效

履行承诺事项的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以自有资金补偿公众投资者因依赖相关承诺实施交易而遭受的直接损

失，补偿金额依据本人/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的金额，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或金额确定；

（3）本人/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除被强制执行、上

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让的情形外，自动延长至本人

/本公司完全消除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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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本人/本公司完全消除因本人/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

所有不利影响之前，本人/本公司将不收取发行人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

（5）如本人/本公司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该等

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人/本公司应当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

支付给发行人指定账户。

如本人/本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本人/本公司应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公开说明造成本人/本公司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的具体

情况，并向发行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致歉。同时，本人/本公司应尽快研究

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发行人和发行人投资者

的利益。本人/本公司还应说明原有承诺在不可抗力消除后是否继续实施，如不

继续实施的，本人/本公司应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承诺。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核准部门、核准文件及其主要内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976 号”文核准，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发行采用直

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为 22.88 元/股。

（三）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主要内容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在创业板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0]246 号）批准，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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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测绘股份”，股票代码“300826”，

本次公开发行的 2,000 万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4 月 3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20 年 4 月 3 日

3、股票简称：测绘股份

4、股票代码：300826

5、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 万股

6、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00 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2,000 万股，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0 股

7、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8、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

要声明与提示”

9、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10、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 2,000 万股

新增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10、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

南京高投科技有

限公司
39,599,096 49.50% 2023 年 4 月 3 日

储征伟 3,572,706 4.47%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勇 774,583 0.97%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昕 152,128 0.19%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键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文伍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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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马广玲 110,631 0.14% 2021 年 4 月 3 日

卢金芳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钟金宁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左都美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储皎燕 43,339 0.05%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际高 23,243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尚明 774,583 0.97% 2021 年 4 月 3 日

胡凯蕾 726,079 0.91% 2021 年 4 月 3 日

侯兆泰 593,351 0.74% 2021 年 4 月 3 日

杨松明 522,836 0.65% 2021 年 4 月 3 日

仲锁庆 278,294 0.35%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戈 250,952 0.31%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勇 249,520 0.31% 2021 年 4 月 3 日

丁善祥 247,230 0.31%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天予 242,026 0.30% 2021 年 4 月 3 日

俞明 222,635 0.28% 2021 年 4 月 3 日

孙劲松 132,844 0.17% 2021 年 4 月 3 日

鲍其胜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董润华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郭江宁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侯宜军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华安中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蒋瑞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景屏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鞠建荣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平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伟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陆峰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陆涛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马保红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缪建文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施健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施一军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孙庆荣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覃伟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汤兴亮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鸣霄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庆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星明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吴海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肖玉华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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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徐薇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姚成武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叶菲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俞沈强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健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天纯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晓强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钟远根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炳贵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同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卫平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永斌 131,543 0.16% 2021 年 4 月 3 日

薛恒安 118,994 0.15% 2021 年 4 月 3 日

董庆金 113,612 0.14% 2021 年 4 月 3 日

徐滨 113,357 0.14% 2021 年 4 月 3 日

黄金浪 112,527 0.14% 2021 年 4 月 3 日

候秋红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雷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密福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郭晓峰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韩旭玲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何唯领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化根仓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义良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许真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永林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云芳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永玉 106,489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颖杰 101,396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羲蒙 101,165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吴宇翔 101,165 0.13% 2021 年 4 月 3 日

樊有维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永泉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岳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余建华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苏军 96,469 0.12% 2021 年 4 月 3 日

杨井宁 90,033 0.11% 2021 年 4 月 3 日

姚默 79,132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崔守艺 78,902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顾文莉 78,902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常洲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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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崇浩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丁志明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窦承泽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春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梁汉达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毛琳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夏飞虹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叶劲松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尹朝阳 77,186 0.10% 2021 年 4 月 3 日

戴阿福 68,00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戴培进 68,00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陶骏 68,00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熊穗 68,00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徐峰 68,00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郑意星 68,00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武贵宏 67,770 0.09% 2021 年 4 月 3 日

钱静 66,763 0.08% 2021 年 4 月 3 日

周玲玲 66,763 0.08% 2021 年 4 月 3 日

孙杰 66,377 0.08% 2021 年 4 月 3 日

周晔 62,545 0.08% 2021 年 4 月 3 日

浮寸萍 56,869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嫣虹 56,869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任鲁宁 56,869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锋 56,869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杨娅丽 56,869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周正 56,869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如玉 56,638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黄银华 56,638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童菊宁 56,638 0.07%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邦强 50,831 0.06%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代涛 45,737 0.06%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奕 45,507 0.06% 2021 年 4 月 3 日

毛明敏 45,507 0.06% 2021 年 4 月 3 日

林海 43,339 0.05%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林 42,490 0.05%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正惠 34,790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孙勇 34,685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焦东生 34,605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春梅 34,605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秦玲丽 34,375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黄玉宁 30,790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27

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陈国平 29,039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常萍 28,567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房春会 28,567 0.04% 2021 年 4 月 3 日

施益民 26,156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吴振军 23,195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陶思龙 20,433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杰 20,226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徐宁庚 20,226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俊逸 20,226 0.03%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宁 17,908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建宇 17,436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裘小萍 17,436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陶家兵 17,436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维平 17,436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勇 17,436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姜笃真 17,229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朱佳提 14,729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西平 14,47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许荣梅 13,95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斌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荣山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韩文泉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嵇亚炜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江庭金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冷健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国民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李修春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刘成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陆霖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沙宾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邵剑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汤荣军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田彬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敏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金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吴凤军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肖功衍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谢莉萍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叶筱菊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翟毅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张春芳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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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张精忠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赵万庆 13,644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马园园 12,833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潘海利 12,833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蒋峰 12,499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王东敏 12,238 0.02% 2021 年 4 月 3 日

何伟峰 11,456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陈晖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戴先宁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沈跃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邢娟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徐家兰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徐家梅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钟彤 10,942 0.01% 2021 年 4 月 3 日

小计 60,000,000 75.00%

首次公开

发行股份

网上发行的股份 20,000,000 25.00%

网下配售的股份 - -

小计 20,000,000 25.00%

合计 80,000,000 100.00%

12、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3、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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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NanJing Insititute of Surveying, Mapping &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Co.Ltd

3、注册资本：6,000 万元（发行前）；8,000 万元（发行后）

4、法定代表人：储征伟

5、住    所：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 88 号

6、经营范围：测绘与地理信息服务；自然资源调查、评估与监测服务；软

件开发及系统集成；工程勘察；轨道交通工程检测；对外承包工程；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许可证经营项目除外）；测绘产品检测；地基基础检

测；深基坑支护工程监测；变形观测、岩土测试；管道腐蚀检测；测绘仪器销售、

维修；国土空间规划服务；风景园林、道路交通和市政工程设计与咨询；岩土工

程设计；建筑设计、咨询；规划设计、咨询；石油勘探；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察、

设计；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方案设计、修复工程实施、修复项目监理、修复

验收、分析检测；排水防涝设施检测；管道内窥镜检测及管网信息系统开发、维

护；地籍检测；地下管线探测；排水管道（内窥镜、CCTV）检测、清疏、修复、

养护；排水设施检测；水质检测；测绘与地理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

管理服务；地图零售；其他印刷品印刷。

7、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地理信息产业中的测绘地理信息服务业务

8、所属行业：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公司所处行业为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中的专业技术服务业（M74）

9、电    话：025-84780620

10、传   真：025-84702416

11、电子邮箱：zuodm@njc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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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董事会秘书：左都美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债券

情况

发行人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债

券的情形。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

（股）

间接持股

（股）

持有

债券

情况

卢祖飞 董事长 2017 年 12 月-2020 年 3 月 - 39,599,096 -

李宏楠 董事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 - -

储征伟 董事、总经理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3,572,706 - -

左都美
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96,469 - -

李勇 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774,583 - -

刘文伍 董事、副总经理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131,543 - -

沈雨 董事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 - -

陈良华 独立董事 2017年 6月-2020年 3月 - - -

邬伦 独立董事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 - -

杨亮 独立董事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 - -

杜培军 独立董事 2017年 12月-2020年 3月 - - -

马广玲 监事会主席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110,631 - -

王际高 监事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23,243 - -

朱勇 职工代表监事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 - -

刘键 副总经理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131,543 - -

卢金芳 副总经理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96,469 - -

钟金宁 副总经理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96,469 - -

陈翀 财务总监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 - -

陈昕 总工程师 2017 年 3 月-2020 年 3 月 152,128 - -

为推进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经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第

一届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第一届监事会将延期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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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卢祖飞、江红涛夫妇。卢祖飞、江洪涛夫妇

通过南京高投合计控制本公司 39,599,096 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股份的比例为

66.00%，占本次发行后股份的比例为 49.50%。

卢祖飞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2010219651024****，现任测绘股份董事长，同时兼任南京机械经济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中明绿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南京金基华海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江红涛女士，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2010219681007****，2005年4月至今自由职业，未从事具体工作。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其他投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卢祖飞、江红涛夫妇和南京高投控制的主要其他企业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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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万

元）

注册地址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及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时间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是否审计/审计

机构名称

1 拓元投资 2003.12 1,200

南京市浦口

区经济开发

区内

卢祖飞持有

49%股权；江红

涛持有 51%股

权

实业投资
2019 年度

（末）
12,704.29 3,783.53 -49.97 否

2

南京经联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04.11 1,000

南京市江宁

区彤天路 101

号“千人之

家”大厦

卢祖飞持有

53.35%股权
实业投资

2019 年度

（末）
2,431.10 2,429.86 -1.59 否

3

南京金基

房地产开

发（集团）

有限公司

2001.8 6,000

南京市建邺

区水西门大

街 272 号

卢祖飞持有

17.40%股权；拓

元投资持有

30%股权；南京

经联持有 30%

股权

房地产开发
2019 年度

（末）
436,562.38 30,623.14 -5,498.46 否

4

上海领美

品牌策划

有限公司

2006.7 7,000

上海市徐汇

区龙华西路

20号 2幢 233

室

南京高投持有

100%股权
品牌策划、广告策划

2019 年度

（末）
15,975.82 6,970.23 -0.02 否

5

南京帝艾

环境科技

工程有限

公司

2011.11 600

南京市麒麟

科技创新园

智汇路 300

号

南京高投持有

54.04%股权
环境和能源工程

2019 年度

（末）
1,206.05 795.96 -111.26 否

6

南京埃德

法电气自

动化有限

公司

2006.12 3,000

南京市江北

新区珠江镇

工业区

南京高投持有

100.00%股权
电力自动化设备

2019 年度

（末）
5,796.97 -1,610.43 -126.16 否

7

南京红五

月文化产

业有限公

司

2016.09 2,000

南京市鼓楼

区福建路洪

庙一巷 5 号

南京高投持有

100.00%股权
文化产业园规划

2019 年度

（末）
1,365.59 1,041.91 41.9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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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万

元）

注册地址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及发行人

主营业务的关系
时间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是否审计/审计

机构名称

8

南京芯飞

科技有限

公司

2019.07 300

南京市浦口

区百合路 19

号

南京高投持有

100.00%股权
半导体器件开发

2019 年度

（末）
129.48 79.48 -20.52 否

注：上述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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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的股东总数为 40,171 户，其中前十名股东的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南京高投科技有限公司 39,599,096 49.499%

2 储征伟 3,572,706 4.466%

3 李勇 774,583 0.968%

4 尚明 774,583 0.97%

5 胡凯蕾 726,079 0.91%

6 侯兆泰 593,351 0.74%

7 杨松明 522,836 0.65%

8 仲锁庆 278,294 0.35%

9 刘戈 250,952 0.31%

10 王勇 249,520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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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0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

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22.88 元/股，对应发行市盈率情况为：

1、16.71 倍（每股收益按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2、22.28 倍（每股收益按 2019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数量为 2,000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132,194,913,500 股，配号

总量为 264,389,827 个，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51291751%，网上投

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6,609.74568 倍。本次发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19,947,639

股，缴款认购金额为 456,401,980.32 元，放弃认购 52,361 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金额为 1,198,019.68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6%。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5,76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5,501.39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40,258.61 万元。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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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31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容诚验字[2020]216Z0005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序号 项目 金额（不含税）（万元）

1 承销费用 3,555.17

2 保荐费用 200.00

3 审计验资费用 900.00

4 律师费 254.52

5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 121.70

6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70.00

合计 5,501.39

本次公司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2.75 元/股。（每股发行费用=发行费

用总额（不含税）/本次发行股数）

六、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及发行前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资金净额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0,258.61 万元（已扣除相关税费）。发

行前不存在公司股东转让股份的情况。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

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合计数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1.83 元/股（按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利润和本次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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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1.03 元（以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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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的财务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审字[2020] 

210Z0056 号”《审计报告》。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以及公司 2020 年一季度

业绩预计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中进行了详细

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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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创业板的有关规则，在公

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 2020 年 3 月 23 日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

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生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2、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及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变

化等）；

3、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包括未出现本公司资金被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的事项；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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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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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名    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法定代表人： 江禹

联系电话：   025-83387749

传    真：   025-83387711

保荐代表人： 杜长庆、姚黎

项目协办人： 马腾

项目组其他成员： 朱军、宋心福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符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

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保荐意见如下：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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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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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